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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佛論》中「神」概念之略探 

郭捷立 

國立政治大學 中文所碩士班二年級 

摘要 

在印度佛教東傳到漢地之際，漢地並非馬上接受所有的想法。在接受印度佛

教思想時，中國本土的知識分子也有提出過相當多的質疑。面對著種種的質疑，

擁護佛教的出家人和知識分子會就佛教的教義來回應。在如此相互辯證的過程中，

來自印度的佛教也就慢慢融入中國文化中，形成了三大傳承之一的中國佛教。 

僧佑所著的《弘明集》正好收錄了當時的討論，為研究早期佛教東傳的重要

材料。當時的其中一個討論主題為「形神」之觀念。《弘明集》就有幾篇文章專

對此主題進行討論，而宗炳所著的《明佛論》正是其中的一篇。宗炳是站在維護

佛教的立場來對何承天之論證進行回應。 

由於之前已有許多相關的研究與篇幅關係，本文僅能做簡單的處理。在本文

的前三節中將《明佛論》的中文研究與撰寫背景進行整理。在第四節中則是整理

《明佛論》中「形神」的觀念。在最後一節的餘論中，本文將當時的形神思想與

現今對於靈魂與肉體等的想法進行了簡單的比較，以期能夠在之後能夠做更詳細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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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在佛教還沒進入中國之前，中國本土已經有高度的文

化了。儒家和道家應該是中國主流的思想了。與此同時，先秦的諸子百家之影響

也還沒有停止。每家學說對於人生和宇宙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面對著如此既有

的豐富文化，印度佛教初入漢地之際是如何融入漢文化呢？ 

若要理解佛教初入漢地時面對的思想辯爭，僧佑所編撰《弘明集》（T2102）

可以作為其中一個最佳的入手處。《弘明集》為南朝梁著名高僧僧祐所著，是現

存最早一部護法禦侮、弘教明道的論文集。《弘明集》中收錄的文章圍繞著好幾

個主題來討論，大抵有：形神之爭、沙門與王權之禮、夷夏之辯。就論證的狀況

而言，可以認知到當時印度佛教和中國文化的差異為何、中國人所認知的佛法為

何。這類的資訊有助於學界還原當時的情況，並借鏡到今日，協助理解佛法傳入

各個文化中所出現的各種現象。 

一般宗教在論及「人」之際，都會認為人不是單純的肉身組合，還會有個尋

常肉眼不可見到的「靈魂」。所謂的「靈魂」在現今有許多概念相似的稱呼，例

如：魂魄、元神、靈、神我等。各個宗教對於「靈魂」之理解皆不同，它與色身

的關係也有各種異說。 

其實類似的也可以在《弘明集》中找到相關的文章，其討論的主題即是「形

神之爭」。因此本文將分析《弘明集》其中一篇討論形神之文章——宗炳所撰寫

的《明佛論》，透過理解古人的說法，以期能夠借鑒現今的各種論說。 

貳、文獻回顧 

作為理解佛教在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發展之重要資料，前人對於《弘明集》

的研究已經累積了非常多的資料。1除了有對於整部《弘明集》的研究之外，對

                                                 

1 見〈六朝神滅不滅論與佛教輪迴主體之研究〉，pg180-182： 

『在「六朝神滅不滅論爭」方面的研究成果，多偏向於思想史之介紹，及個別思想家之研究。偏

向思想史介紹的，在學位論文，如蔡敷治先生的《魏晉南北朝時代關於神滅或不滅的爭論》

（一九八二）依朝代為序，將論爭分為前後期，整理參與論爭之主要人物的思想：張振華先

生的《六朝（神滅不滅）問題論爭》（一九八四）也是類似的研究方向。在期刊方面如津田左

右吉〈神滅不滅の論爭について〉（一九四二）、關正郎〈六朝神滅論の背景〉（一九五四）、

牧尾良海〈「神滅論」小考〉（一九六四）、榎戶章〈「神滅」論理の由來〉（一九六七）。偏向

個別思想家之研究的，在學位論文，如鄭阿碧〈范縝神滅思想之研究〉（一九九一）；在期刊

方面如蜂屋邦夫〈范縝「神滅論」の思想について〉（一九七三）、中西久味〈宗炳「明佛論」

について─のそ神不滅論形成の一側面〉（一九七八），黎惟東（范縝「神滅論」之研究）（一

九九一）中島隆博〈強死せしものと死体の方へ―范縝『神滅論』の方向転換〉(一九九二）。 

專題方式進行討論的，在學位論文方面，有對六朝個別人物受到大小乘佛學思想之影響進行對比

研究者，如陳廣芬《慧遠思想中般若學與毗曇學之關涉》（一九九三）；在期刊方面，有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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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個別的議題或作者也有專門的文章討論。從李幸玲的〈六朝神滅不滅論與佛教

輪迴主體之研究〉之研究中可看到他所整理關於前人在 1995 年前所作的努力，

而其中有頗多為日本人之研究。在以下將補上部分於 1995 年後的作品，以期能

匯集更多關於此議題的研究。唯因個人的能力所限，無法針對日文資料做蒐集，

只能彙整部分的中文資料。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 2004 年出版了劉立夫所著的《弘道與佛教——〈弘

明集〉研究》。此書以劉立夫在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所撰寫的博士論文《弘

明集研究》為基礎而繼續擴充的，是一部把《弘明集》放在魏晉南北朝之下的研

究。此研究以四個主題來切入《弘明集》，分別是因果報應之爭、形神之爭、夷

夏之辯和沙門與王權之爭。在書本的第一章第二節為《弘明集》之文獻介紹，作

者把《弘明集》的各種版本進行介紹並在章節的最後提供個人整理的《弘明集》

目錄。2據作者的研究，《弘明集》在明朝的《永樂北藏》中之目錄比《大正藏》

之目錄更為合理，唯明版藏經並未作標題區分。因此，作者提供了建議的目錄。

本文之研究重點——《明佛論》在明版藏經、大正藏和劉氏所建議的目錄中都是

獨立在卷二，並無差異。另外，作者表示《弘明集》中引用的典故大多是來自儒

家和道家的資料，或有來自諸子百家的，而佛教的資料卻不多見。為了能夠方便

今人的解讀，他另闢長達百餘頁的附錄〈《弘明集》用典考注〉3，將相關的引文

出處給予說明。 

此書的第三章〈《弘明集》中的形神之爭〉將《弘明集》中「形神之爭」之

文章羅列出來並於介紹。4《明佛論》在此章中有詳盡的說明與介紹，但是此《論》

在本書的第二章〈《弘明集》中的因果報應之爭〉亦有小篇幅的討論。5由此可見

《明佛論》至少與這兩個議題有關係。 

 除此了對整部《弘明集》的研究之外，亦有對《明佛論》作者宗炳之研究論

文。此個完成於 2004 年的碩士論文提到後世對於宗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的美

學思想，並鮮少有人對宗炳的形神思想做整體的研究。6因此，此論文將會以此

                                                                                                                                            

與「佛性」拿來作對比研究的研究方向者，如中西久味〈六朝齊梁の「神不滅論」覺元書－

佛性說との交流より〉（一九八一）。 

在「佛教輪迴主體思想」的研究方面，雖尚未見有此類主題之專著，但有間接與此主題相關之論

著，此類論著多以專題方式進行研究。在學位論文方面，如吳傑超《佛家之時空理論之研究》

（一九七八）、李淳玲《論「佛說無我」後一切法存在的問題》（一九八０）、吳玉秋《印度大

小乘對「有」的概念之研究》（一九八二）、林士琛《佛家之存有論》（一九八四）、黃俊威《論

部派佛教的輪迴主體觀念－從自我、無我到補特伽羅》（一九八六）、溫金柯《阿毗達磨俱舍

論的諸法假實問題》（一九八八）。在期刊方面，如黃俊威〈誰在輪迴受報〉（一九八０）、呂

沛銘〈佛教對靈魂存在之探討（一九八六）。』 
2 參《弘道與佛教——〈弘明集〉研究》，pg26-41。 
3 參《弘道與佛教——〈弘明集〉研究》，pg282-407。 
4 參《弘道與佛教——〈弘明集〉研究》，pg94-147。 
5 參《弘道與佛教——〈弘明集〉研究》，pg81-86。 
6 參《宗炳形神思想之研究》，p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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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對宗炳的形神思想做概括性的研究。此論文共有九章，而討論的材料涵

蓋了宗炳的所有著作。除了有思想上的討論，亦對當時的時代背景與形神思想做

介紹。當然，此文也有相花了相當的篇幅對宗炳生平做詳細的介紹。 

在這兩篇研究以外，佛光山委員會亦出版了《弘明集》的白話譯本。此白話

譯本雖有對文獻進行標點，但是並無處理文獻的斠勘與譯註，學術程度並不高。

不過，此書對於《明佛論》並無全部翻譯，只是翻譯其中的部分。因此僅能當成

參考。 

叁、時代與背景介紹 

收錄在《大正藏》（或電子版的 CBETA）中的《明佛論》在標題就已經有版

本的出入。除了南宋思溪藏、元大普寧寺藏和明方冊藏這個系統的藏經以外，在

宮內省圖書寮本（或稱舊宋本）中，此論之亦是題名為「神滅論」。由此可見此

論的重點在於神滅與不滅之討論。在斠勘方面，篇幅為一卷的《明佛論》就有超

過兩百個以上的差異。由此可見此論在文獻上的複雜情況。既然《明佛論》是蒐

集在《弘明集》中，或許可以先從整體的《弘明集》來一窺文獻之情況。 

一、《弘明集》之文獻狀況 

《弘明集》完成時間大約在僧祐（445-518）的晚年，而此書的編撰時間歷

時頗久。這是因為僧佑僅能在養病之餘，在不曾奉敕奔走行化之際才能撰寫編錄。

《弘明集》收錄了自東漢至南朝之齊、梁五百餘年來教內外人士有關護法禦侮、

弘道明教的討論和上表統治者的文章，共為五十七篇，加上《弘明集》的後序共

五十八篇文章。這些論述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此一時期佛教之基本教義、傳布狀

況。其中涉及佛教與儒、道等社會思潮與政治力量的相互關係，是一部極具史料

價值和思想價值的重要文獻。不過，根據《出三藏記集》的記載，此書原來只有

十卷，三十三篇，後來增入了二十五篇文章，並對編次進行調整，成十四卷，五

十八篇。後來補入的部份亦非他人所為，仍為僧祐本人所編纂，故《弘明集》的

作者唯僧祐一人。前十卷本收錄的皆為梁代以前的文章，後來增入的多是梁代人

的手臂。現今的傳世本為十四卷本的本子。7
 

僧祐自己說明瞭他採編本集的宗旨：「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

故謂之《弘明集》。」8當然，出於作者的時代和所處地域的限制，《弘明集》中

                                                 

7 參《弘道與佛教——〈弘明集〉研究》，pg26：後來增入了《正誣論》、桓譚《新論形神》、宋

謝鎮之的《與顧道士書》、朱昭之的《難夷夏論》、朱廣之的《諮夷夏論》、梁釋僧順的《釋三

破論》、梁武帝的《勅答臣下神滅論》、梁法雲的《與公王朝貴書》並六十二人答、晉習鑿齒

的《與釋道安書》、齊道盛的《啟齊武帝論撿試僧事》、宋顏延之的《庭詰二章》、竺道爽的《檄

泰山文》、智靜的《檄魔文》、寶林的《破魔露布文》等。 
8 見《弘明集》卷 1 (CBETA, T52, no. 2102, p. 1, a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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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南朝佛教事蹟而少記錄北方佛教的討論。爾後李唐的道宣所著《廣弘明集》

就此不足之處，增補了不少有關北方佛教的討論。僧佑本身對於《弘明集》的編

撰目的在後序說得很明確，即他撰書是為法禦侮、摧邪破惑，使「迷塗之人，不

遠而復；總釋眾疑，故曰『弘明』。」9。這也就是「弘明」的意思由是而來。 

《弘明集》所收錄的論著雖是以護教弘法為主，但也不是僅以此為限。《弘

明集》也收錄了幾篇對佛教持批評態度或與佛教的觀點不盡相同的文章——如範

縝的《神滅論》。因此，此書不僅是有佛教內部的意見和想法，也有外人的批判，

可以比較客觀的反應佛教傳到中土的最初狀況。從中，可以理解中土其他人士對

於印度佛教的看法和佛教基本交易。同時，亦可了解當時的護教人士之護教情操

和見解。 

二、作者生平 

《明佛論》之作者為宗炳。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今河南鎮平），生於

東晉孝武帝康寧三年（西元 375 年），卒於宋文帝元嘉二十年（西元 443 年），享

年六十八歲。宗炳的出身寒微，雖然他的祖父與父親都曾入仕為官，但何時任官，

何時辭官卻無法從資料得知。他的祖父宗承官拜宜都太守，父親宗繇則曾作湘鄉

令。宗炳的母親師氏相傳為「聰辯有學義」，所以宗炳自幼便得其母教導諸子之

學。雖然宗炳曾任官，但是生活依然貧困。其二兄雖然曾位居南平太守，但是在

逝世之後，其遺孤生活極其貧困，連兄弟都無法接濟。10
 

宗炳一生中雖多次承蒙君主和權貴的寵信而被延攬入仕，但自始至終都加以

推辭。宗炳不接受官職的理由無從得知，顏秀珍推斷可能受到慧遠的影響。11不

過筆者卻覺得不竟然如此。宗炳所處的時代為南朝，政權輪替之速度非常快。政

局的變動也象徵著各朝權貴的起落。《烏衣巷》就有如此的描述「舊時王謝堂前

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由此可見當時的仕途有其危險性。 

宗炳成年後所處的時代為劉宋（420-479）。劉宋的開國皇帝劉裕是東晉司馬

王室末年發展起來的新興力量。他在與東晉王、謝、桓、庾四大家族12的鬥爭中

勝利，於西元 420 年廢掉了晉帝並自立為王，開始了南朝的政權。劉裕的成功反

映了寒門在與世家大族激烈鬥爭之勝利，但是盤踞漢人世界已久的世家大族，影

響力又怎麼會如此快的被根除了。可想而知的是在劉裕政權建立之後，寒門與世

家大族的鬥爭還是會越演越烈。宗炳從祖父輩開始雖然就曾入仕，可是與東晉的

四大家族並無明顯的關係。在受到劉裕器重之前，宗炳因為樂藝的關係而與桓家

交好。劉宋王朝邀請宗炳當官或許存有拉攏寒門來對抗士族的動機，而宗炳不接

                                                 

9 見《弘明集》卷 14 (CBETA, T52, no. 2102, p. 95, a7-8) 
10 參《宗炳形神思想之研究》，pg 6-7。 
11 參《宗炳形神思想之研究》，pg 8。 
12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5811/6288060.htm，201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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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應該也有他的考量。13
 

在學佛的歷程上，宗炳師承慧遠，同樣也是以往生西方淨土為誓。在慧遠講

授《喪服經》時，宗炳等人就曾前往聞法。14宗炳曾長時間隨慧遠學習，據《高

僧傳•釋慧遠》的描述： 

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新蔡畢頴之、南陽宗炳、張菜民、

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

共期西方。15
 

當時有非常多人隨慧遠學法。在眾多的學生中，宗炳應該是非常出色。他所著的

《明佛論》正有許多觀點是從慧遠而來的。除此，宗炳對待帝王之禮多有秉承慧

遠《沙門不敬王者論》中的思想。 

 在形神的議題上，慧遠曾作《形盡神不滅》來做回應當時人們對佛教的問難。

慧遠的觀點主要可以綜合為三點，分別是：一、企圖糾正了當時把神看成微妙之

氣的看法，說明「神」是佛教「法性」的同義詞；二、指出之前所述的薪火之喻

有缺陷，因為既可以證明神不滅，也可以證明神滅；三、提出聖人與常人之間形

近而神卻相異的說法。只是在慧遠之後，問難卻還沒結束，所以其門人宗炳會繼

承其說法，繼續與其後之學人繼續辯論。 

肆、《明佛論》中的「形神之爭」 

佛教東傳之初，中國是以靈魂不滅的觀念去認定佛教，遂使「神不滅」成為

佛教的根本義之一。當時士大夫乃至不少佛教徒本身，多把「不滅之神識」看成

是成佛的根據；此正如梁武帝所說的，以其神識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因此，

「神不滅」的能否成立，就成為佛教是否有必要存在的重要理論依據。有鑒於此，

有些反佛的思想家，即採取釜底抽薪的辦法，企圖從否定「神不滅論」入手，從

根本上否定佛教。 

對於這關係到佛教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佛教界當然不會置若罔聞的，因之，

一大批佛教思想家紛紛著論立說，為「神不滅論」張目，從佛教界高僧慧遠的〈形

盡而神不滅〉、一代人君梁武帝的〈立神明成佛義記〉、朝廷重臣蕭璟的〈難神滅

論〉、曹思文的〈難神滅論〉、隱士名流宗炳的《明佛論》、到顏延之的〈釋達性

論〉等，都為之撰寫了專論；其中或從「神妙形麁」的角度，正面論述了形盡而

                                                 

13 《宋書•宗炳傳》云：「善妙琴書，精於言理。……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

其聲遂絕，唯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 
14 《高僧傳》卷 6：(CBETA, T50, no. 2059, p. 361, a23-24)：「時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

執卷承旨。」 
15 《高僧傳》卷 6 (CBETA, T50, no. 2059, p. 358, c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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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滅的道理，或以「火薪之喻」，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批駁範縝的《神

滅論》，但其中心思想都在論證眾生之所以能夠成佛，蓋在於有不隨形體而失滅

的神識、神性。 

由此可以看出，此一時期的佛教界，是自覺地把「神不滅論」作為佛教的一

個最基本教義而加以堅持。有關「形盡神不滅」的著述，除去以上所語及諸篇外，

收錄在《弘明集》中的還有桂陽呆陽之羅君章的〈更生論〉、豫章太守鄭鮮之的

〈神不滅論〉、宗炳居士的〈答何衡陽書〉等，不論從所佔的篇幅，抑或從思想

內容來說，形神之爭中有關闡揚形盡而神不滅的思想，確是《弘明集》「護法弘

道」中最重要的部份。 

宗炳所處的年代，其主要的論證對手為何承天。何承天的立場繼承自慧琳的

《白黑論》，據此為基礎與宗炳進行多次的辯論。為了駁斥《白黑論》這篇貶低

佛教的文章，宗炳與何承天多次書信往返。後因覺得意猶未盡，宗炳另作長達萬

言的《明佛論》來陳述自己的想法。 

《明佛論》除了直接的陳述外，亦使用問答的方式來論證「神不滅」。在引

用上，宗炳使用大量的儒家、道教和易經的說法。在「神」的定義中，宗炳即是

採用易經之說： 

今稱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為道。陰陽兩渾，故

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

故曰『陰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無

明，則以何明精神乎！16
 

引文中的君平即是嚴君平，是西漢時代的道家學者。宗炳在此運用《周易》的說

法，認為天地化育是由太極而來，進而闡述形神之說。據顏秀珍的整理，此處的

說法與荀子之說也有謀合之處。她舉出荀子的說法如下： 

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荀子‧不茍》 

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荀子‧禮論》 

在荀子的說法中，表示形體和精神是兩個層面。不過荀子並無之處精神是生於形

體。只是表明精神是隨形體而生。在此，宗炳與荀子的相似之處在於兩人的說法

解釋同意天地都是由陰陽而生。從「心者，形之君也，神明之主也。」《荀子‧

解蔽》，可推知荀子所說的「心」之觀念與《明佛論》所說的「精神」非常相近，

即心是身體的主宰和基礎。17
 

                                                 

16 《弘明集》卷 2 (CBETA, T52, no. 2102, p. 9, c26-p. 10, a3)  
17 《弘明集》卷 2 (CBETA, T52, no. 2102, p. 11, a4-6)「心作萬有，諸法皆空。」與《弘明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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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述形神之間的關係時，宗炳利用人的精神與生理現象作為例子，表示其

中並無必然的關係。他的論述如下： 

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據有腐敗其身，

或屬纊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

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

身。夫五岳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岳唯積土之多，

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麁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

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18
  

此段文字說明，人即便是在肉身狀況非常差的情況之下，精神和道德還是可以不

受身體的影響。同樣的推論方式也可以用在山河的神靈中。若不存在所謂的神，

那麼山就只是一堆土，河渠就僅是水的聚合。他進一步延伸說到，若山河的神靈

是不可能依附於物質中，否則在物質離散枯竭之後，神也必定滅亡。由此可見神

不僅不依附在物質中，且是超越物質的。 

另外，他根據父子之間性格和品行之不同來論證「神」必不是跟肉身有關係

的。宗炳利用瞽和舜、舜和均這樣的父子關係來討論： 

今雖舜生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

生育之前，素有麁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

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革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

周遍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瞳之質，誕于頑瞽，嚚均之身

受體黃中，愚聖天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麁於在昔，結因往

劫之先，緣會萬化之後哉？19
 

父子之間雖然有血源關係，但是彼此的神是沒關係的。此「神」在肉身出生之前，

就已經存在了。既然在出生之前就已經有了，那麼在肉身離開之後，也必然存在。

基於這樣的狀況，世間才能有所謂的賢聖。 

論證神存在且不滅的之後，《明佛論》之中會說明此神就是眾生能成佛的基

礎。對於宗炳而言，此神即是能證入佛道的法身。 

況今以情貫神，一身死壞，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滅之

本。稟日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為。無欲欲情，唯神獨照，則無當於

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20 

                                                                                                                                            

2 (CBETA, T52, no. 2102, p. 9, b9)：「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為法本，心

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 
18 《弘明集》卷 2 (CBETA, T52, no. 2102, p. 10, a15-24) 
19 《弘明集》卷 2 (CBETA, T52, no. 2102, p. 10, a4-13) 
20 《弘明集》卷 2 (CBETA, T52, no. 2102, p. 10, c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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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死之後，神依然存在。此神在斷除慾望之後，就能證得無生。無生且無身的

神即是法身。至於修行的方法，宗炳以類似道家的「損之又損」以致無為21的方

式修行。 

不過，在黃俊威之研究，宗炳對於神的論述中應該有兩個元素，那就是「神」

和「累神」。22他表示論中「累神」是一個生生世世帶業流轉的「輪迴主體」而

本神則是一個煩惱習氣完全斷盡的「成佛主體」。《明佛論》中的神不滅是指這

兩個主體解釋常住不滅。23分成兩個主體有會造成另一個旁人可以問難的切入點，

那就是本自清淨的「本神」怎麼會落入輪迴，從而成為「累神」。這問題其實與

目前一般人對於佛教的問難相似：涅槃之後有沒有重新輪迴的可能性？對於「本

神」與「累神」所延伸出來的問題，宗炳用自問自答的方式來處理： 

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沾受萬有而與之為緣乎？又，本虛既均，何故分

為愚聖乎？又，既云心作萬有，未有萬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萬有

乎？答曰：今神妙形麤而相與為用，以妙緣麤，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

雖鄙，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
24 

「本神」的本質為虛妙，而「累神」之以麤重為用。在虛妙的「本神」執取於麤

重的「累神」並互相作用之際就會有於輪迴業報的產生。在把彼此的作用和麤重

的累神處理掉之後，人就可以還得其清淨的涅槃了。 

在《明佛論》中，宗炳要論證神不滅的原因在於解說成佛之原因。對他而言，

「神」是法身，也是成佛的基礎。在論證的過程中，他雖然在開宗明義時說明儒

道並無這樣的說法25，可是儒道的經典內卻能找到許多相關的證據。換個角度來

看，他希望利用當時中國人的經驗來證成「神不滅」。 

伍、餘論 

 繼承慧遠佛學思想的宗炳對於「神」有他一套的說法。從長達萬字的《明佛

論》看來，他實在努力論證的「神」似乎是一個在肉身以外的主體。這個主體有

                                                 

21 《道德經》第四十八章：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故

取天下常以無事，乃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22 見《弘明集》卷 2 (CBETA, T52, no. 2102, p. 11, b5-7)：「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偽有「累

神」，成精麤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而窮「本神」矣！泥洹

之謂也。」 
23 參〈《弘明集》中的儒佛會通問題──「神滅論」與「神不滅論」作為討論中心〉，pg235-238。 
24 《弘明集》卷 2 (CBETA, T52, no. 2102, p. 11, b12-15) 
25 參《弘明集》卷 2 (CBETA, T52, no. 2102, p. 9, b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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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眾生的性格、品行，也是眾生成佛的希望——法身。或許是語言隔閡的關係，

宗炳的陳述讓筆者感覺到這個「主體」似乎是個可以掌握的「東西」。這樣的理

解與現今佛教所認知的輪迴生命有差距。對於輪迴的「東西」，近代的佛學大

師——印順法師在《成佛之道》中有明確的定義： 

前薪不是後薪，後火也不是前火，而後火不能不說由於前薪的火而來。這

等於說，前生的生命活動停止時，又展開一新的生命；前生不是後世，而

後世確是依前生的業力而來。然而從死到生，時間與空間，都可能有距離

的，所以死後生前的如何延續，還是需要解說的。26 

這段文字是在解釋「隨業報善惡，五趣常流轉，隨重或隨習，或復隨憶念，由業

往後有，薪盡火相傳。」之偈頌。印順法師引用慧遠的「薪火」之說繼續延伸。

對於生命的輪迴，他明確的表示前後期的生命——身心的和合——並不一樣，但

是卻有著連帶的關係。若將印順法師的身心對應到宗炳所說的形神，那麼可以理

解理解為前後期的「神」是有差別，並非同一個。印順法師在說明生命延續與宗

炳最不同之處是加上了「業力」27。每一期的身與心都是因著因緣和合而生，所

以不能把身或心當成實有。 

 若將宗炳在《明佛論》中的說法與印順法師的說法進行比較，會認為後者之

說更為完整。不過其實兩者是無法進行如此的比較。最主要的原因是兩者是不同

時期的人，所接觸到的經典也大不相同。宗炳是魏晉南北朝的人，而印度的佛教

還在發展且不斷有經典傳譯到漢地。因此，宗炳的著作能代表的是從佛教初傳至

他所處時期佛教對於「身心」的看法，而印順法師則是代表目前佛教之見解。 

在對這兩位進行比較後可以看出中國佛教對於「身心」在不同時期的看法。

前後期對於身的描述都沒太大的差別，可是對於「心」說法就有不同。宗炳的描

述中，「心」比較像個實體，似乎是能掌握的「東西」，印順法師則是採用中觀

                                                 

26 見《成佛之道》（增註本），頁 79。 
27 見《成佛之道》（增註本），頁 79-80：「依佛法的深義說，身心活動，顯現為生命的形態。當

死亡時，身心剎那滅去，顯著的身心活動（現在的）停頓了，然而過去了的身心活動不是沒

有，這就是『業滅過去，功能不失』（這不妨說是生命的潛在）。等到因緣成熟時，過去的業

力，就引發一新的身心活動，開始一新的生命。現在再以薪火相傳來比喻：火燒物時，發為

熊熊的火光，這如生命的顯現活動。等到燒完了，發光的火燄沒有了，這等於一期生命的結

束，死亡。火息了，熱灰也似乎冷了，如遇到易燃的物件，加上微風的吹拂，又會『死灰復

然』起來，又重新發出熊熊的火光。這等於因緣和合時，過去的業力，又會引發一新的生命。

死灰復然的火光，不是前火，而與前火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這如後生不是前生，而後生與

前生的行業有關。從前火到後火，時間上可以有一間隔，這如後生與前生間，時間與空間，

都不妨有距離的。不過，這到底是比喻而已。如約佛法來說，過去了的業力，在如幻的法性

空中，本不可說有時空的間隔，只要因緣和合（如人生，要有父精母血的和合等），就能在另

一時間，另一空間，忽然的引發一新生命──身心活動的又一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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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場來解釋薪火之說，把「心」也解釋為不斷在變化的和合體。由此可見中觀

思想的傳入對於中國佛教在「心」解釋上的影響。 

關於宗炳所著的《明佛論》還有許多研究的方向，例如宗炳是基於何種佛教

的經典而有這樣的說法、當時的人是怎麼理解佛教等。另外，從儒道的角度來看，

《明佛論》也可以提供南朝時期的人是如何理解這兩家的經典。值得研究的課題

太多了，非一篇短短的學期報告可以處理。因此筆者在這章所下的標題為「餘論」，

非「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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